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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邵阳城区违章停车，立马就会有一
群市容监督员“包围”过来，并开出一张10元罚单。
近日，记者赴湖南邵阳调查。根据邵阳市城管局翻
印的《市容环境监督员执法手册》，市容监督员的
罚金将上缴给区财政，及时结算后，其中80%将返
还奖励给监督员本人。(8月21日《潇湘晨报》)

司机违章停车，破坏了正常的交通秩序，管理
部门出手治理违章停车，对违停司机给予处罚，本
无可厚非。但是政府部门治理违章停车应有权力
边界，管理部门授权市容监督员参与交通违章执
法，市容监督员的收入直接与罚款挂钩，其中80%
罚款返还奖励给监督员本人，如此轻佻地“以罚代

管”突破了应有的权力边界。
其一，市容监督员不具备执法资格与处罚权。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罚款等行政处罚由
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
施。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
政处罚。市容监督员只能对公民的不文明或违法
行为进行劝导，而不能执法更不能开罚单。管理部
门将执法人员的执法权与行政处罚权委托给市容
监督员，由市容监督员维持交通秩序，现场处罚违
章司机，实际上是违法行政。

其二，“以罚代管”不合时宜。在执法经济广为
公众诟病的话语背景下，全国不少地方和部门已

经取消了违法纠正量指标与罚款指标，人性化执
法正在逐步成为新的执法方向。而邵阳市反其道
而行之，扩大罚款执行者与不文明行为的处罚范
围，违背了人性化执法的大方向，只会激起公众反
感，加剧执法矛盾。

其三，邵阳市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为770元，
邵阳市每月给市容监督员发放500元岗位补贴，低
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是违法行为。而管
理部门将监督员所收取的罚款和停车费的80%返
还奖励给监督员补充工资不足，更有诱导他们滥
罚款之嫌。

打个比方，一个很长时间没吃东西的人被请

到餐厅吃自助餐，而餐厅老板对食物是不限量供
应的。我想只要此人的肚子撑得下，他一定不会拒
绝餐厅老板的美意。同理，市容监督员的工资低，
工作琐细，管理部门授权他们收取罚款，并可以得
到高达罚款金额80%的奖金，罚款越多，奖金越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督员想方设法多罚款，躲在暗
处抓违章，甚至钓鱼“执法”，都是很有可能的。政
府部门如此以罚代管，轻佻地授予市容监督员执
法权、罚款权，即便暂时换来了城市环境与交通秩
序的改善，这种改善能否保鲜，能否经受公平正义
的拷问，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查处“套牌套证”或
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和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套牌泛滥的主要原因，是违
法成本与违法收益严重失衡。套牌车每年可逃
漏各种税费，但对套牌的经济处罚在“二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加之查处的必然性不大，使
得违法者在经济利益面前铤而走险。可见，要
杜绝违法者的侥幸心理，除了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还需建立长效机制，为侥幸者编
织出一张无空子可钻的严密法网。

“四不”承诺需要制度和公众来检验

湖南祁东县县长雷高飞公开承诺“不偷
懒、不贪钱、不贪色、不整人”的做法经网络披
露后，立即引发网友热议。这样的四不承诺因
其现实的针对性而具有意义和价值，对此公众
不该求全责备，不该脱离环境去评价。当然，这
样的承诺还需要制度和公众来检验。唯有制度
不断完善，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公众评价主体
性逐渐提高，“四不”才会真正成为一种自觉。

“走路死”不能无人担责

近段时间哈尔滨连续发生7起地面塌陷事
故导致2死2伤，石家庄景观灯雨天漏电造成3
死4伤，死伤者却遭遇索赔难。漏电致人死亡，
路陷吞噬生命必须问责，伤亡者理应获得赔
偿，责任单位须向市民公开道歉。“走路死”、电
死人也敲响了城市公共设施管理的警钟，首先
市政设施建设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
质量一流，决不能偷工减料。其次要强化责任
意识及安全管理，定期检查维修，尤其恶劣天
气来临前要采取必要、有效的防范措施确保安
全。

重要的是“找准方向、迈出脚步”

自9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
州、深圳等6个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非本市户
籍就业人员和高等院校的在读大学生，可就地
提交出入境证件申请。公安部的这项便民举
措，在网络上赢得了普遍的赞誉。这种政策的
价值，不仅在于减少诸多本无必要的奔波，还
让人看到一种希望———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
代，很多公共服务，其实是可以逐步和户籍脱
钩的。“就地办护照”从6个城市开始，权作是试
点，最终还是要全国通行。改革，或许不会一步
到位，重要的是找准方向、迈出脚步。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深圳一对夫妇因欠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12万元医疗费，他
们的一对双胞胎被扣在医院达两个月。据悉，因早产，双胞胎出生后
一直在医院治疗，夫妇俩至今未能抱过孩子。医院表示，也希望家属
能够将孩子接走，并尽快转到其他权威医院继续治疗，但医院也有
苦衷。(8月22日《新快报》)

因为欠费，而扣留双胞胎肯定是不对的，而且涉嫌违法，但从医
院方面来看，做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医院，没有相关经费也没有
能力完全豁免患者的医疗费用，为了害怕“逃费”，暂时将新生儿“看
管”起来似乎也是无奈之举；做为新生儿的父母，一个最普通的汽车
美容工，拿着约2000元的月薪，妻子靠帮公司员工做饭，每月收入才
1000元，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12万元的治疗费的，这也是事实。

这正是时下医疗领域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在笔者看来，为医
疗费“扣”孩子的医院，“表现还算不是很差”的医院。比如，此前媒体
就报道过，“湖南永州市新田县中医院见死不救，将在车祸中受重伤
的教师谢桐军抛弃在垃圾堆”事件，以及更多的“有理无钱莫进来”
的医院看病时的“势利”现象。

有的发达国家，对于“看不起病”的穷人的医疗费用负担，一般
有三种渠道：第一是医院自行消化，第二是政府的专项资金，第三是
保险公司。我国并没有专项的“穷人看病资金或基金”，大病救济资
金仅对于个别大病范围；保险机制尚不健全。有些发达国家的医院
之所以可以自行消化，是因为市场化的医治机制，给穷人免费看病
是一个快速提升医院声望的方式。医院的善举表面上是一种损失，
实际上却可以直接和间接的获得巨大的社会收益，在激烈的竞争
中获得更多的患者，这正是“医院方自付”的可行之处。

当然，完全让各家医院承担类似的费用是不现实的，也不公平。
一次可以，特殊例子也可以，但不应是一种“看不起病”后的常态。

“穷人”看不起病说明社会医疗保障机制存在短板。解决之道，还是
得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政府有必要专门为贫困群体购置大量的保
险费用，可以专门为穷人看病设置“救急资金或基金”，保险公司参
与进来，政府做好行政性监管。

3年前，张宁在重庆找了家
快递公司，寄送了价值2 . 5万元
的 控 制 面 板 到 武 汉 。 可 货
“走”了12天还未到，他一打
听才得知货物已经丢了。让他
郁闷的是，快递公司只愿意赔5
倍运费，也就是最多赔偿350
元。张宁不答应，将对方告上
法庭。昨日，重庆市一中院通
报称，该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
决，判决快递公司赔偿货物价
值即2 . 5万元。(8月23日《重庆
商报》)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大
都是以吃哑巴亏而告终，原因
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在大多数
快递公司塞给顾客的那种制式
的服务合同当中，早就白纸黑
字地写上了“货物丢失后最多
赔偿运费数倍”的条款，如果
顾客当初没有选择保价服务，
所造成的损失快递公司都是免
责的。是啊，一般顾客在签字
之前是不大可能细看这些条款
的，即使匆匆看了几眼，也恐
怕很难理解其中的奥妙，本来
是去办事儿的，谁会为了一张
单子去吵架？别人咋办咱就咋
办呗，于是稀里糊涂就把单子

签了，而等到出了事儿就只能
傻眼了，最后折腾半天没地说
理的还是自己。

以前类似的案例见过不
少，最后大多是按照那个所谓
的“服务合同”进行赔偿的，
很多人的心里恐怕都无法想
通。不过，发生在重庆这个案
例却帮我们解开了思想上的疙
瘩，因为一些快递公司写在服
务合同里写的是一种典型的霸
王条款，当我们遭遇到这种霸
王条款的时候，要有一种“较
真”的精神。如果都像我们上
面看到的这位张宁先生一样，
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那些经常弄丢客户货
物的快递公司，肯定会收敛自
己的行为。

其实，多数快递公司的内
部制度还是比较严密的，这儿
需要签字，那儿必须画押，每
一个环节的责任都很清楚分
明，但是，对快递公司的管理
却不能马虎。对政府来说，必
须对快递公司的合同内容，剔
除霸王条款，这样就能减少快
递公司和客户之间的类似纠
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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